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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心健康”)的委托, 本所指派翁晓

健律师、张洁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悦心健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现根据悦心健康的要求, 特就本

次交易中标的公司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事宜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已得到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保证, 即其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及相关资料均

是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 无任何隐瞒、遗漏和虚假之处, 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 其

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

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或其他单位出具

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报告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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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出

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

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指虽不是公司

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

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证监法律字[2007]15 号)(以下简称“《法

律适用意见 1 号》”), 公司控制权是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

配公司行为的权力, 其渊源是对公司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股权投资关系。因此, 认定公司控制

权的归属, 既需要审查相应的股权投资关系, 也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 综合对发行人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进行分析判断。 

 

经本所律师核查,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金亭有限”)目前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4.028 39.77 

2.  胡道虎 54.395 29.23 

3.  上海识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1.457 22.27 

4.  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770 7.94 

5.  上海健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70 0.79 

合计 186.12 100.00 

 

根据《公司法》及参照《法律适用意见 1 号》的上述规定, 基于下述理由, 本所律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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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分金亭有限没有实际控制人, 具体分析如下:  

 

一. 分金亭有限的股权结构 

 

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曜节能”)为分金亭有限第一大股东, 持有

分金亭有限 39.77%的股权。胡道虎直接持有分金亭有限 29.23%的股权。此外, 胡道

虎还持有上海识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识炯”) 4.9626 万元份额, 

持有份额比例为 6.221%, 即胡道虎通过上海识炯间接持有分金亭有限 1.39%的股权。

综上, 胡道虎直接和间接持有分金亭有限 30.62%的股权, 为分金亭有限第二大股东。

上海识炯为分金亭有限员工持股平台, 饶建良为普通合伙人, 其他42名自然人为有限

合伙人。根据上海识炯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饶建良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并执行企业事务, 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

伙企业事务。 

 

分金亭有限不存在持股超过 50%的股东, 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因此无单一股东可以对

分金亭有限实施控制。同时, 根据各股东出具的书面说明, 各股东均独立行使表决权, 

不存在通过投资、协议或其他安排与分金亭有限其他股东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的分金

亭有限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综上, 就股权结构而言, 分金亭有限没有实际控制人。 

 

二. 各股东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实质影响 

 

1. 无单一股东能够对股东大会实施控制 

 

根据分金亭有限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股东会会议应由全体股东出席方为有

效。相关事项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综上, 分金亭有限无单一股东持股超过 50%, 因此无单一股东能够对股东大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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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控制。 

 

2. 无单一股东能够对董事会实施控制 

 

目前分金亭有限董事会成员胡道虎、潘大虎、饶建良、宋绪梅系分别由股东胡道

虎、上海识炯提名, 董事王其鑫系由股东鑫曜节能提名。根据《公司章程》, 董事

会会议应包含鑫曜节能提名的所有董事在内的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

会作出决议, 必须包含经鑫曜节能提名董事在内的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但鑫曜

节能提名的董事依法回避表决的除外。 

 

根据分金亭有限董事会成员胡道虎、潘大虎、饶建良、宋绪梅、王其鑫出具的说

明, 该等董事担任分金亭有限董事期间, 参加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事项时, 在认

真审阅有关会议材料、充分了解背景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发表意见, 不存

在依赖某一位或某几位股东的意见行使表决权的情形。 

 

鉴于, 上述董事会成员承诺表决时不存在一致行动, 且鑫曜节能的董事仅有否决

权而没有单方决定权, 因此股东兼董事胡道虎、上海识炯以及鑫曜节能所提名的

董事, 都无法单方控制董事会, 因此分金亭有限不存在单一股东能够对董事会实

施控制的情况。 

 

基于上述核查, 根据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分金亭有限的股权结构、股东表

决权行使情况、董事会决策情况等事实, 本所律师认为, 分金亭有限股权结构分散, 无

单一股东能够控制超过 50%股权, 无单一股东能够控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因此分金

亭有限没有实际控制人。 

 

  



 

1636044/AZJ/pz/ewcm/D1 5 

 

 

(此页无正文, 为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翁晓健  律师 

 

 

 张  洁  律师 

 

 

 二○一七年 七  月 三  日 

 

 




